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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主管全县供销社的改革与发

展，参与研究全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工作，系县

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县有关方针、政策；参

与研究全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研究制定全县供

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全县供销社的改革与

发展。 

（二）对全县供销社履行指导、协调、监督、服务、教

育培训职能；组织实施以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农副

产品现代化购销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为主要内容

的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建设；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供销合作社系统行业协会建设；

按照政府授权，承担化肥、农药等重要物资的商业储备的日

常管理，对烟花爆竹、棉花、报废汽车拆解、废旧家电拆解

等经营管理进行指导。 

（三）向政府反映农业、农村、农民和供销社的意见和

要求，提出有关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政策建议；维护各级供销

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协调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 

（四）指导全县供销社的经营管理，推进社有企业健全

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社有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负责系



统内有关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管理；强化社有资产监

督，切实行使出资人职责，落实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五）加强和指导全县供销合作社的组织、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加强供销社系统的组织联合和合作。 

（六）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纳入部门预算编制单位 1个；

编制人数 26人、实有人数 12人。内设 6个股室：秘书股、

合作指导股、财务会计股、科教社团股、经济发展股、监事

会办公室。 

 

 

第二部分  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收入预算总额为

618.4万元，较上年减少 170.1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138.4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46万元；事

业收入 205.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6.42万元；上年

结转（结余）274.8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31.27万

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说明部门支出预算总额并按资金性质、功能分类和经济

分类分别说明支出的金额和结构,较上年预算安排的增(减)

变化。 

2021年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支出预算总额为

618.4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35.46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减少 2.46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13.05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6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79 万

元；项目支出 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相同，包括商品和服

务支出 3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8.46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4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0.13 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9.14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14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13.05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5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4.62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6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7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0.5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年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

额为 138.4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46万元，具体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8.4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46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0.1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1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14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我单位无此类情况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1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3  万元，比 2020年预算

减少 0 万元，下降 0  %。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

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10000

元、差旅费 10000元。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60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5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无此类情况 

（八）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个，涉及资金 3万元， 

（九）项目情况说明 

1.改制工作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改制工作全面完成后，维护系统安全

稳定，排除安全隐患，杜绝系统下岗职工越级访和赴京访现

象发生。 

   2）立项依据：相关文件 

   3）实施主体：系统内下岗职工 

   4）实施方案：为切实做好改制工作完成后的信访维

稳工作，深入化解信访矛盾隐患，严格压实责任，坚决杜绝

失管漏管，确保人员稳控在当地，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成立由邱树勇主任任组长，李明东副主

任任副组长，班子成员任组员的信访维稳领导小组，由主任

亲自抓、负总责，各分管领导具体抓、抓落实，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并成立 5个工作组，对信访矛盾隐患做好化解稳

控工作。 

（二）全面排查。排查预警是掌握信访维稳主动权的前提。

各工作组要对辖区范围内涉及改制工作的矛盾纠纷和信访

隐患进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疏漏的大排查，

及时准确掌握各种苗头性、倾向性信息和线索，建立工作台

帐、分析研判和化解消号机制。对排查出的不稳定因素，各

工作小组要第一时间靠上做工作，将问题化解在当地，确保

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社，矛盾不上交。 



（三）积极化解。各重点工作组要按照一案一策、多元

化解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采取精准措施，全力化解。化解过

程中要追根溯源，找准症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严格稳控。对在改制工作上存在上访意向的人员，

要不分时段予以重点关注，随时掌握其意图动向，采取扎实

有力的措施做好稳控；同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主动约谈信

访人，稳定其情绪，掌握其动态，千方百计解决好他们的诉

求。对进京到省重复上访人员、串联上访人员等重点人员成

立专门稳控工作小组，严格磕兑责任，制定专门的稳控方案，

严格落实“五个一”“十包一”“一天三见面”等工作措施，

严防死守，盯紧防牢，坚决杜绝失控漏管现象发生，坚决防

止上访人外出上访。 

二、相关要求 

（一）逐级落实、完善方案。 

各重点工作组要在本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专门的化解稳控方案，针对不同的信访矛盾问题，专门

研究化解政策。严肃工作纪律，严格问责机制。要不惜代价

做好化解稳控工作，要合理分工、明确责任，对排查不认真、

预警不及时、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造成群体性事件、到

省进京越级上访、到国家局重复登记、出现极端恶性事件以

及重大信访舆情的，一律责任倒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

问责。 



   5）实施周期：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3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维护系统安全稳定，排除安全

隐患，杜绝系统下岗职工越级访和赴京访现象发生。 

二、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江西省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三公”经费年初

预算安排 3万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 3万元，比上年无增减。原因是：本年度是深化

供销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上级检查等工作较多。 

无因公出国（境）费用及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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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四）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商贸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

本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

（项）：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

定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

积金。 

 

于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年 3月 31日 



 




